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04號

原      告  侯鴻全

訴訟代理人  劉春秀

被      告  旭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施冠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地號土地，面積玖拾

點捌拾陸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同段一零六四之一地號土

地，面積肆點捌拾伍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暨同段七三七建

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號建物，應有部分全部

設定之共同擔保債權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貳佰萬元之抵押權登記

予以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本件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84年間，以坐落臺南市○○區○

○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全部，暨同段737建號即門牌

號碼臺南市○○區○○街00號建物，應有部分全部（按：坐

落同段1064地號土地於93年7月9日分出同段1064之1地號土

地；坐落同段1064、1064之1地號土地及737建號建物，以下

合稱為系爭不動產），設定擔保債權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20

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訴外人台灣日光燈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日光燈公司），用以擔保原告與訴外

人滙大電器有限公司（下稱滙大公司）對於台灣日光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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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債務；嗣台灣日光燈公司於87年間，將系爭抵押權讓與被

告。原告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因系爭抵押權約定之原債

權確定期日業已屆至，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而

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業已妨害原告對於系爭不動產所有

權之行使；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

訴請被告將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等語。並聲明

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以前

到場時所為之陳述如下：被告須清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

權是否存在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於84年間，以坐落同段106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全

部，暨同段737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號建

物，應有部分全部，設定系爭抵押權予台灣日光燈公司，用

以擔保原告與滙大公司對於台灣日光燈公司之債務；嗣台灣

日光燈公司於87年間，將系爭抵押權讓與被告之事實，有本

院依職權調取之臺灣省臺南市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異動清

冊、建物改良登記簿等影本各1份、原告提出之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2份、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

113年度訴字第1204號卷宗（下稱本院卷）第45頁至第57

頁、第17頁至第21頁〕，應堪認定。

　㈡按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

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

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因

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屆至而確定，此觀諸民法第881條之1

第1項、第881條之12第1項第1款規定自明。又民法第881條

之1第1項、第881條之12第1項第1款規定，於96年3月28日修

正、同年9月28日施行之民法物權編（下稱修正物權編）施

行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亦適用之，觀之民法物權編施

行法第17條規定，亦可明瞭。次按，修正物權編施行前設定

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其確定方法乃以決算期或存續期間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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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發揮與民法第881條之4規定相同之功能。是約定存續期

間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7條規定溯及

適用現行法律時，應以所約定之存續期間屆滿之日，視為原

債權確定期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1年度上字第54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抵押權乃於修正物權編施行前設

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約定之存續期間至103年12月20日，

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臺灣省臺南市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

異動清冊、建物改良登記簿等影本各1份、原告提出之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2份、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1份在卷可按（參

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57頁、第17頁至第21頁），揆之前揭說

明，自應以所約定之存續期間屆滿之日即103年12月20日，

視為原債權確定期日。準此，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約定之原

債權確定期日業已屆至之事實，自堪信為真正。

　㈢再按，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確定後，該最高限額

抵押權擔保不特定債權之特性消滅，擔保之債權由約定擔保

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變更為擔保該範圍內之特定債權，並回

復抵押權之從屬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8號判決可

參）；如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原債權確定時，並無擔保之

債權存在，基於抵押權之從屬性，應認抵押權已不存在。

查，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之事實，雖為

被告所否認，抗辯：被告須清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是

否存在等語；惟被告並未明確指出並舉證證明有何系爭抵押

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是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應堪信為實

在。次查，系爭抵押權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既已屆至；而

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有如前述，揆之前揭說

明，應認系爭抵押權已不存在。　　

　㈣再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

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原告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2份、

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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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頁）；又系爭抵押權雖不存在，已如前述，惟於系爭抵押

權之抵押權登記塗銷以前，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仍然足

以妨害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行使，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被告將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予以

塗銷，洵屬正當。

五、綜上所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將

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伍逸康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 記 官　張仕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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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施冠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地號土地，面積玖拾點捌拾陸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同段一零六四之一地號土地，面積肆點捌拾伍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暨同段七三七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號建物，應有部分全部設定之共同擔保債權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貳佰萬元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本件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84年間，以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全部，暨同段737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號建物，應有部分全部（按：坐落同段1064地號土地於93年7月9日分出同段1064之1地號土地；坐落同段1064、1064之1地號土地及737建號建物，以下合稱為系爭不動產），設定擔保債權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20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訴外人台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日光燈公司），用以擔保原告與訴外人滙大電器有限公司（下稱滙大公司）對於台灣日光燈公司之債務；嗣台灣日光燈公司於87年間，將系爭抵押權讓與被告。原告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因系爭抵押權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業已屆至，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而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業已妨害原告對於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行使；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訴請被告將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以前到場時所為之陳述如下：被告須清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於84年間，以坐落同段106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全部，暨同段737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號建物，應有部分全部，設定系爭抵押權予台灣日光燈公司，用以擔保原告與滙大公司對於台灣日光燈公司之債務；嗣台灣日光燈公司於87年間，將系爭抵押權讓與被告之事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臺灣省臺南市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異動清冊、建物改良登記簿等影本各1份、原告提出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2份、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04號卷宗（下稱本院卷）第45頁至第57頁、第17頁至第21頁〕，應堪認定。
　㈡按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因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屆至而確定，此觀諸民法第881條之1第1項、第881條之12第1項第1款規定自明。又民法第881條之1第1項、第881條之12第1項第1款規定，於96年3月28日修正、同年9月28日施行之民法物權編（下稱修正物權編）施行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亦適用之，觀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7條規定，亦可明瞭。次按，修正物權編施行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其確定方法乃以決算期或存續期間之約定，發揮與民法第881條之4規定相同之功能。是約定存續期間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7條規定溯及適用現行法律時，應以所約定之存續期間屆滿之日，視為原債權確定期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抵押權乃於修正物權編施行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約定之存續期間至103年12月20日，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臺灣省臺南市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異動清冊、建物改良登記簿等影本各1份、原告提出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2份、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57頁、第17頁至第21頁），揆之前揭說明，自應以所約定之存續期間屆滿之日即103年12月20日，視為原債權確定期日。準此，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業已屆至之事實，自堪信為真正。
　㈢再按，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確定後，該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不特定債權之特性消滅，擔保之債權由約定擔保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變更為擔保該範圍內之特定債權，並回復抵押權之從屬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8號判決可參）；如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原債權確定時，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基於抵押權之從屬性，應認抵押權已不存在。查，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之事實，雖為被告所否認，抗辯：被告須清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等語；惟被告並未明確指出並舉證證明有何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是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應堪信為實在。次查，系爭抵押權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既已屆至；而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有如前述，揆之前揭說明，應認系爭抵押權已不存在。　　
　㈣再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2份、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1頁）；又系爭抵押權雖不存在，已如前述，惟於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塗銷以前，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仍然足以妨害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行使，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被告將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洵屬正當。
五、綜上所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將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伍逸康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 記 官　張仕蕙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04號
原      告  侯鴻全
訴訟代理人  劉春秀
被      告  旭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冠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地號土地，面積玖拾點捌拾陸
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同段一零六四之一地號土地，面積肆
點捌拾伍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暨同段七三七建號即門牌號
碼臺南市○○區○○街○○○號建物，應有部分全部設定之共同擔保債
權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貳佰萬元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本件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84年間，以坐落臺南市○○區○○段
    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全部，暨同段737建號即門牌號碼
    臺南市○○區○○街00號建物，應有部分全部（按：坐落同段10
    64地號土地於93年7月9日分出同段1064之1地號土地；坐落
    同段1064、1064之1地號土地及737建號建物，以下合稱為系
    爭不動產），設定擔保債權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200萬元之
    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訴外人台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灣日光燈公司），用以擔保原告與訴外人滙大電
    器有限公司（下稱滙大公司）對於台灣日光燈公司之債務；
    嗣台灣日光燈公司於87年間，將系爭抵押權讓與被告。原告
    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因系爭抵押權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
    日業已屆至，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而系爭抵押
    權之抵押權登記業已妨害原告對於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行使
    ；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訴請被告
    將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
    ：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以前
    到場時所為之陳述如下：被告須清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
    權是否存在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於84年間，以坐落同段106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全
    部，暨同段737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號建物，
    應有部分全部，設定系爭抵押權予台灣日光燈公司，用以擔
    保原告與滙大公司對於台灣日光燈公司之債務；嗣台灣日光
    燈公司於87年間，將系爭抵押權讓與被告之事實，有本院依
    職權調取之臺灣省臺南市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異動清冊、
    建物改良登記簿等影本各1份、原告提出之土地登記第一類
    謄本2份、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113年
    度訴字第1204號卷宗（下稱本院卷）第45頁至第57頁、第17
    頁至第21頁〕，應堪認定。
　㈡按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
    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
    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因
    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屆至而確定，此觀諸民法第881條之1
    第1項、第881條之12第1項第1款規定自明。又民法第881條
    之1第1項、第881條之12第1項第1款規定，於96年3月28日修
    正、同年9月28日施行之民法物權編（下稱修正物權編）施
    行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亦適用之，觀之民法物權編施
    行法第17條規定，亦可明瞭。次按，修正物權編施行前設定
    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其確定方法乃以決算期或存續期間之約
    定，發揮與民法第881條之4規定相同之功能。是約定存續期
    間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7條規定溯及
    適用現行法律時，應以所約定之存續期間屆滿之日，視為原
    債權確定期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1年度上字第54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抵押權乃於修正物權編施行前設
    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約定之存續期間至103年12月20日，
    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臺灣省臺南市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
    異動清冊、建物改良登記簿等影本各1份、原告提出之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2份、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1份在卷可按（參
    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57頁、第17頁至第21頁），揆之前揭說
    明，自應以所約定之存續期間屆滿之日即103年12月20日，
    視為原債權確定期日。準此，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約定之原
    債權確定期日業已屆至之事實，自堪信為真正。
　㈢再按，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確定後，該最高限額
    抵押權擔保不特定債權之特性消滅，擔保之債權由約定擔保
    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變更為擔保該範圍內之特定債權，並回
    復抵押權之從屬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8號判決可
    參）；如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原債權確定時，並無擔保之
    債權存在，基於抵押權之從屬性，應認抵押權已不存在。查
    ，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之事實，雖為被
    告所否認，抗辯：被告須清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是否
    存在等語；惟被告並未明確指出並舉證證明有何系爭抵押權
    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是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應堪信為實在
    。次查，系爭抵押權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既已屆至；而系
    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有如前述，揆之前揭說明，
    應認系爭抵押權已不存在。　　
　㈣再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
    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原告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2份、
    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
    1頁）；又系爭抵押權雖不存在，已如前述，惟於系爭抵押
    權之抵押權登記塗銷以前，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仍然足
    以妨害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行使，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被告將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予以
    塗銷，洵屬正當。
五、綜上所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將
    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伍逸康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 記 官　張仕蕙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04號
原      告  侯鴻全
訴訟代理人  劉春秀
被      告  旭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冠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臺南市○○區○○段○○○○地號土地，面積玖拾點捌拾陸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同段一零六四之一地號土地，面積肆點捌拾伍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暨同段七三七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號建物，應有部分全部設定之共同擔保債權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貳佰萬元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本件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84年間，以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全部，暨同段737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號建物，應有部分全部（按：坐落同段1064地號土地於93年7月9日分出同段1064之1地號土地；坐落同段1064、1064之1地號土地及737建號建物，以下合稱為系爭不動產），設定擔保債權金額最高限額新臺幣20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訴外人台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日光燈公司），用以擔保原告與訴外人滙大電器有限公司（下稱滙大公司）對於台灣日光燈公司之債務；嗣台灣日光燈公司於87年間，將系爭抵押權讓與被告。原告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因系爭抵押權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業已屆至，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而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業已妨害原告對於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行使；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訴請被告將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以前到場時所為之陳述如下：被告須清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於84年間，以坐落同段106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全部，暨同段737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號建物，應有部分全部，設定系爭抵押權予台灣日光燈公司，用以擔保原告與滙大公司對於台灣日光燈公司之債務；嗣台灣日光燈公司於87年間，將系爭抵押權讓與被告之事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臺灣省臺南市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異動清冊、建物改良登記簿等影本各1份、原告提出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2份、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04號卷宗（下稱本院卷）第45頁至第57頁、第17頁至第21頁〕，應堪認定。
　㈡按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因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屆至而確定，此觀諸民法第881條之1第1項、第881條之12第1項第1款規定自明。又民法第881條之1第1項、第881條之12第1項第1款規定，於96年3月28日修正、同年9月28日施行之民法物權編（下稱修正物權編）施行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亦適用之，觀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7條規定，亦可明瞭。次按，修正物權編施行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其確定方法乃以決算期或存續期間之約定，發揮與民法第881條之4規定相同之功能。是約定存續期間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7條規定溯及適用現行法律時，應以所約定之存續期間屆滿之日，視為原債權確定期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1年度上字第5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抵押權乃於修正物權編施行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約定之存續期間至103年12月20日，此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臺灣省臺南市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異動清冊、建物改良登記簿等影本各1份、原告提出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2份、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57頁、第17頁至第21頁），揆之前揭說明，自應以所約定之存續期間屆滿之日即103年12月20日，視為原債權確定期日。準此，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業已屆至之事實，自堪信為真正。
　㈢再按，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確定後，該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不特定債權之特性消滅，擔保之債權由約定擔保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變更為擔保該範圍內之特定債權，並回復抵押權之從屬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8號判決可參）；如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原債權確定時，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基於抵押權之從屬性，應認抵押權已不存在。查，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之事實，雖為被告所否認，抗辯：被告須清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等語；惟被告並未明確指出並舉證證明有何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是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應堪信為實在。次查，系爭抵押權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既已屆至；而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有如前述，揆之前揭說明，應認系爭抵押權已不存在。　　
　㈣再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2份、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1頁）；又系爭抵押權雖不存在，已如前述，惟於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塗銷以前，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仍然足以妨害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行使，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訴請被告將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洵屬正當。
五、綜上所陳，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將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伍逸康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 記 官　張仕蕙 


